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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治市上党区自然资源局
关于自然资源领域文物保护工作
联系沟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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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认真贯彻《山西省基本建设用地考古前置管理规定》及操作细则要求，确实推进我区基本建设用地文物保护工作，真正建立地上文物“先调查，后建设”，地下文物“先考古、后出让”工作机制，把我区基本建设用地考古前置工作落到实处，结合具体情况，制定工作制度如下：
第一条 相关股室要依据《长治市不可移动文物保护条例》及《山西省基本建设用地考古前置管理规定》相关条款，将年度基本建设用地情况报财务股，财务股负责将年度基本建设用地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经费列入当年财政预算。

第二条 用途管制股要提前主动对接区文化和旅游局，做好地上文物核查工作，对区政府列入征收计划的土地要首先征求区文化和旅游局意见，无区文化和旅游局地上文物核查意见的，不得组件报批。
第三条 行政审批股针对需要出具土地预审的基本建设用地，要主动对接区文化和旅游局，做好地上文物核查工作，
无区文化和旅游局地上文物核查意见的，不得出具相关土地预审文件。
第四条 自然资源事务服务中心要将年度土地储备计划报送区文化和旅游局。同时对列入年度储备计划的拟收储土地和列入供应计划的土地，在储备出让前，分轻重缓急，按批次向区文化和旅游局出具文物考古调查、勘探申请函，由文化和旅游局按规定协调委托有资质的考古勘探机构进行地下文物考古调查、勘探工作，考古勘探机构在考古调查、勘探工作完成后，出具书面调查、勘探报告。
第五条 考古勘探机构出具勘探报告后，要同时抄报区文化和旅游局。
第六条 对拟收储基本建设用地进行文物考古调查后，认为无法进行文物勘探或无需进行文物勘探的，要求考古机构出具书面文物调查报告，依据文物调查报告，联系区文化和旅游局及时出具审核意见。
第七条 对“未批先建”的基本建设用地，出让前由利用股向区文化和旅游局提供线索，由区文化和旅游局决定是否进行调查处理。
第八条 对文物考古调查、勘探中发现有文物遗存的，区文化和旅游局按规定申请进行考古发掘工作，考古发掘完成后，督促区文化和旅游局协调出具该宗地的文物保护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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